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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报人：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立项日期
	　
	结题日期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项目类别
	　纵向科研项目   　横向科研项目    　学校科研项目    　学校科研配套项目

	项目资金总额（万元）
	　
	项目余额（万元）
	

	科研经费支出管理
	类别
	具体问题
	自查情况（填写是否存在问题）
	现行做法（自查无存在问题填写）
	整改情况（自查存在问题填写）

	
	预算管理
	1、未据实、合理编制项目预算
	
	
	

	
	
	2、预算支出内容与项目任务不相关
	
	
	

	
	
	3、预算科目开支范围不合规
	
	
	

	
	
	4、项目资金使用率低
	
	
	

	
	
	5、科研项目预算调整不规范
	
	
	

	
	支出管理
	1、安排无预算或者超预算开支
	
	
	

	
	
	2、将科研经费用于捐款、赞助、投资、福利等支出
	
	
	

	
	
	3、编造虚假合同、使用虚假票据、虚构经济业务活动套取科研经费
	
	
	

	
	
	4、将科研经费违规转拨到利益相关的单位或个人
	
	
	

	
	
	5、购买与科研项目无关的设备、材料等货物和服务
	
	
	

	
	
	6、在科研经费中报销个人家庭消费支出
	
	
	

	
	
	7、虚列、伪造人员名单，虚报冒领科研劳务费等人员费用
	
	
	

	
	
	8、借科研协作之名，侵占或挪用项目经费
	
	
	

	科研项目负责人是科研项目经费使用的直接责任人，负责经费的审批使用，应对经费使用的合法性、合理性、真实性和相关性承担法律责任；项目负责人要熟悉并掌握有关财政法律法规和科研经费管理制度，依法、据实编制科研项目经费预算和决算；按照批复预算或合同（任务书）使用经费；接受财政部门、项目主管部门、审计监察部门、委托资助单位及学校的管理、检查和监督。科研项目负责人如有违法违纪行为，须承担相关直接责任。


填表说明
1.以上清单根据《暨南大学关于印发《暨南大学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暨财〔2017〕2号）编制。请各项目负责人认真研读该文件，按照“清单”所列出的问题一一对应，进行自查整改，填报清单并附上相关佐证材料。
2. 纸质材料报送至：财务管理办公室（行政办公楼122室）梁迎迎。
3.如规定时间未提交相关资料，视经费支出不存在任何问题。如审计发现违法违纪行为，项目负责人须承担全部责任。
